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媒体融合设备、设施采购项目

成交结果公示

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媒体融合设备、设施采购项目的评审工作已结束，按谈判文件的规定，现将评审结果公示如下：

1、项目名称：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媒体融合设备、设施采购项目

2、项目编号：ZHJ-2026-CG-013

3、项目预算：46.4915万元
4、项目内容、用途、范围及规模：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媒体融合设备、设施采购，具体内容详见采购需求。
5、供货期限：合同签订并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后20日历天内到货并安装完毕。

6、采购人：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7、采购人地址：蚌埠市胜利东路1000号
8、采购代理机构：中环建（北京）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采购代理机构地址：蚌埠市凤凰国际写字楼B座13层1310室

10、采购公告日期：2026年03月13日

11、开标日期：2026年03月19日09时30分
12、公示时间：2026年03月19日至2026年03月20日
13、成交信息：

供应商名称：安徽凌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422000.00元
各投标人认为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自公示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其委托的招标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提出；质疑期满后不予受理。质疑必须是投标人提出，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且亲自递交，否则不予受理。投标单位(投标人)在递交质疑函纸质版的同时，必须将与纸质版质疑函一致的电子版（为word或wps,可编辑模式）发送1277949680@qq.com邮箱。 

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政部《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1）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①质疑人的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②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别号（如有）；

③被质疑人名称；

④具体的质疑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⑤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⑥必要的法律依据；

⑦提起质疑的日期。

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①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

②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③质疑材料不完整的；

④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⑤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14、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购单位：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地  址：蚌埠市胜利东路1000号  

联系人：吴颖     

电  话：13855265191    

采购代理机构：中环建（北京）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蚌埠市凤凰国际写字楼B座13层1310室

联系人：张雨晴

电  话：19855342172

15、本公告同时在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及安徽省政府采购信息服务网发布。


